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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补充说明
有关单位：

200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。但目前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网络系统还未更新，申报栏目仍然是“2005年”、“2006年”、“2007年”，而2009年高企申报需要提供2006、2007、2008三年的材料。因此请申报2009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单位填报网上数据时，在“2005年”一栏填写2006年的材料，在“2006年”一栏填写2007年的材料，在“2007年”一栏填写2008年的材料。纸质材料须按2006、2007、2008填写上报（具体方式企业自行处理）。
 

二○○九年一月十九日
— 1 —
— 2 —

_1081336950.doc



